
增开交易账户   

一、 投资者已在其它销售机构开立产品账户，如要在直销柜台进行交易，需办理增开交易

账户，提供直销柜台所需的相关资料，并填写与开立产品账户一致的客户资料。  

二、 个人投资者增开交易账户需准备以下资料：  

1、 出示开立产品账户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提供复印件； 

2、 对于在境内工作生活的港澳台居民应出示如下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提供复印件： 

（1） 出示有效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原件，提供复印件； 

（2） 出示有效的香港、澳门、台湾居民身份证原件，提供复印件； 

（3） 出示公安机关出具的临时住宿登记证明表原件，提供复印件； 

（4） 在境内工作生活的港澳台居民还需根据《政要人士资金来源调查问

卷》上的“政要”定义确认自己的身份。如为政要人士，则须填写该表以确

认其资金来源。 

3、 出示同名的银行卡或储蓄存折或指定银行账户开户证明原件，提供复印件；港澳

台居民应当以港澳台投资人的境内银行人民币结算账户作为其交易资金的银行

账户； 

4、 对于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注册登记机构的，投资者在

直销柜台办理中登产品账户增开交易账户业务时，还需出示沪深的 A股股东代码

卡或证券投资基金账户代码卡原件，提供复印件（若有）； 

5、 提供填妥的《日常账户业务申请表》； 

6、  提供填妥的《基金投资风险提示函》； 

7、 提供填妥的《个人投资者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 

8、 申请开通传真交易的个人投资者，需提供经本人签署的《传真交易协议书》一式

三份； 

9、 增开交易账户必须由投资者亲自办理。  

三、 机构投资者增开交易账户需准备以下资料：  

1、 出示开立产品账户时使用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

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原件，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2、 对于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注册登记机构的，投资者在

直销柜台办理中登产品账户增开交易账户业务时，还需出示沪深的 A股股东代码

卡或证券投资基金账户代码卡原件，提供复印件（若有）； 

3、 提供填妥的《业务授权委托书》；  

4、 在办理该项业务时，如由授权代表代为行使法定代表人的相关权利，则须出示经

该法定代表人授权的相关证明文件的原件，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5、 出示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件，提供复印件； 

6、 出示负责人有效身份证件，提供复印件； 

7、 出示业务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提供复印件；  

8、 提供填妥的预留印鉴卡一式三份（预留印鉴必须包括至少两枚印章，且至少其中

一枚印章为公章）；  

9、 出示指定银行交收账户的开户证明原件，提供原件或加盖公章或预留印鉴的复印

件；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投资者指定的银行交收账户与所开立的产品账户

名称不一致时，须提供加盖公章或预留印鉴的相关说明文件； 

10、 填妥的并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章的《日常账户业务申请表》； 

11、 机构投资者可以开通传真交易，需提供加盖公章和法人章的《传真交易协议

书》一式四份； 

12、 提供填妥的《基金投资风险提示函》； 

13、 提供填妥的《机构投资者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若在该文件中选择机构

类别为消极非金融机构的，还需同时提供填妥的《控制人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

件》。 

四、 特殊法人机构投资者增开交易账户除需提供上述第“三”点要求的资料外，还需按如

下分类及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1、企业年金计划 

（1）出示劳动保障部门企业年金监管机构出具的企业年金计划确认函（含登记号）原

件，并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2）出示企业年金管理资格证书原件，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3）出示委托管理合同原件，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2、合格境外投资机构投资者（QFII） 

（1）出示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原件，提供

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2）出示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发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登记证》原件，提供加盖

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3）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对托管人的授权委托书； 

（4）出示合格境外投资者托管人资格证书原件，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3、保险类产品 

（1）保险公司委托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投资 

① 如是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代理增开交易账户，出示保险公司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签订

的委托协议原件，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② 如是保险资金托管人代理增开交易账户，出示并提供以下材料： 

I.  出示保险资金托管人资格证明文件原件，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II.  出示保险公司与资产托管人签订的托管协议原件，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2）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发行的产品 

① 出示保监会针对集合产品发行出具的确认函原件，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② 如是产品的资金托管人代理增开交易账户，还需出示并提供以下材料： 

I. 出示保险资金托管人资格证明文件原件，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II. 出示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与资产托管人签订的托管协议原件，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

件。 



4、 信托公司设立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出示银监会向信托公司颁发的金融许可证原件，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2）出示设立信托计划的证明文件原件，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3）如是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托管人代理增开交易账户，还需出示资产托管协议原件，

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5、证券公司发起设立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出示中国证监会颁发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的证明文件原件，提供加

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2）出示中国证监会对设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书面批复文件原件，提供加盖单位公

章的复印件； 

（3）如是集合计划资产托管人代理增开交易账户，还需出示资产托管协议原件，提供

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五、 投资者在增开交易账户当天即可同时提交认/申购业务申请。若增开交易账户确认失

败，则当天的所有其它业务申请也同时被确认失败。  

六、 个人投资者提交增开交易账户申请时，除了提供正确的姓名、性别、国籍、职业、证

件类型、证件号码、证件有效期限、银行账户的详细信息、实际控制人、实际受益人

之外，还必须至少（但不限于）提供完整的通讯地址、邮政编码以及联系电话，若常

住地址和通讯地址不一致，还应提供完整的常住地址。 

七、 机构投资者提交增开交易账户申请时，除了提供正确的名称、经营范围、营业执照或

注册登记证书号码、组织机构代码和税务登记证号码以及各类证件相应的有效期限、

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姓名、实际受益人的姓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和授权业

务经办人的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和证件有效期限、银行账户、注册地址、企业

性质的详细信息之外，还必须至少（但不限于）提供完整的通讯地址、邮政编码以及

联系电话。 

八、 其它注意事项：  

1、 增开交易账户时，投资者必须提供已有的产品账户号码。 



2、 增开交易账户时，投资者的名称、证件类型、证件号码中的任一项与产品账户的

资料不一致的，增开交易账户的业务申请将确认失败。  

3、 增开交易账户确认成功后，机构投资者凭经办人的身份证件和预留印鉴办理业

务；个人投资者凭身份证件办理业务。  

4、 如果个人投资者或机构投资者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办人的证件类型为身份

证，则身份证号码必须合法，即位数、其中所含的出生年月信息、18位身份证的

校验位必须合法。 投资者在提交以上身份证复印件时，必须提供正反面的复印

件。 

5、 投资者 T日办理增开交易账户的当天，直销中心为其分配一个正式的交易账号。

投资者自当日起即可使用该交易账号和原有的产品账号进行交易。 

6、 投资者在直销柜台办理增开交易账户业务，必须遵循《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管理规则》以及其他有关法规、文件的规定。对于本公司

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注册登记机构时，还应遵循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则以及其他有关法规、文件的规定。 

 


